
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做好行政复议

工作的通告

近期，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多发频发，防控形势复杂严峻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、司法部、

市司法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部署，严格落实疫

情防控各项举措，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生

命安全，现就办理区政府行政复议有关工作安排通告如下：

一、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申请行

政复议的，优先通过邮寄、传真等方式提出申请，减少人员

流动聚集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。

二、因特殊原因确需当面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的，请通过

电话（023-67385058）进行预约。现场提交材料的申请人须

按照有关防疫要求进行体温测量，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、场

所码，全程佩戴口罩，并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。来自市外的

申请人及代理人，还应出示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。

三、申请人通过邮寄方式申请行政复议的，请在信封或

者邮件封套上注明“行政复议申请”字样。邮寄地址：重庆

市渝北区两路街道双凤路 57 号。收件人：重庆市渝北区人

民政府行政复议中心。

四、申请人咨询行政复议相关问题，可拨打咨询电话



023-67385058、67821277；传真：023-67820891。

五、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因疫情正在隔离、治疗，或者因

交通受限、中断等受疫情影响的原因，无法在法定期限内申

请行政复议的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

第二款关于“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

限的，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”的规定。

六、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在行政复议审理期间因前述原因

不能参加行政复议，或者因采取疫情防控应对措施，行政复

议审理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可以适用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依法

中止行政复议。

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措施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
特此通告

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

2022 年 3 月 17 日


